

	湖滨区区级免审即享惠企政策清单

	序号
	政策内容
	享受主体
	类别
	责任单位
	政策依据
	咨询电话

	1
	自2020年5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对从事二手车经销业务的纳税人销售其收购的二手车，减按0.5%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符合条件的从事二手车经销业务的纳税人
	税费减免
	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二手车经销等若干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9号）
	 0398-2977769

	2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分别按5%和10%加计抵减应纳税额。
	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
	税费减免
	区税务局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1号）
	0398-2977769

	3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减按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税费减免
	区税务局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1号）
	0398-2977769

	4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含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税费减免
	区税务局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1号）
	0398-2977769

	序号
	政策内容
	享受主体
	类别
	责任单位
	政策依据
	咨询电话

	5
	全面落实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符合条件的企业
	税费减免
	区税务局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贯彻落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实施方案的通知》（豫政〔2022〕19号）
	12366纳税服
务热线

	6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符合条件小型微利企业
	税费减免
	区税务局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6号）
	12366纳税服
务热线

	7
	自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0万元但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符合条件小型微利企业
	税费减免
	区税务局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3号）
	12366纳税服
务热线

	8
	自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个体工商户按照50%的幅度减征“六税两费”。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个体工商户
	税费减免
	区税务局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贯彻落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实施方案的通知》（豫政〔2022〕19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0号）
	12366纳税服
务热线

	序号
	政策内容
	享受主体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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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依据
	咨询电话

	9
	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至2024年12月31日。


	符合条件的企业
	税费减免
	区人社局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工作的通知》（豫人社规〔2022〕5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23〕19号）
	0398-2953159

	10
	自2023年5月25日至2025年12月31日，对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20万元一次性配套奖励，省外迁入的高新技术企业按照新认定标准给予补助。
	符合条件的企业或单位
	财政补贴
	区工信和

科技局
区财政局
	湖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湖滨区支持科技创新发展若干财政政策措施的通知》（三湖政办〔2023〕7号）
	0398-2958668
0398-2957357

	11
	自2023年5月25日至2025年12月31日，对首次通过科技部火炬中心评价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给予5000元一次性奖励，连续三年通过评价的企业给予5000元一次性奖励。
	符合条件的企业或单位
	财政补贴
	区工信和

科技局
区财政局
	湖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湖滨区支持科技创新发展若干财政政策措施的通知》（三湖政办〔2023〕7号）
	0398-2958668
0398-2957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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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自2023年5月25日至2025年12月31日，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分别给予50万元、30万元、10万元一次性配套奖励；国家级、省级、市级重点实验室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10万元一次配套性奖励；国家级、省级、市级技术创新中心分别给予50万元、30万元、10万元一次性配套奖励；国家级、省级院士工作站分别给予50万元、30万元一次性配套奖励；省级中原学者工作站给予30万元一次性配套奖励；国家级、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分别给予30万元、20万元一次性配套奖励；国家级、省级工程研究中心分别给予30万元、20万元一次性配套奖励；国家级、省级产业创新中心分别给予30万元、20万元一次性配套奖励；省级、市级中试基地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一次性配套奖励；区级异地研发中心、离岸创新中心，A类给予最高50万元一次性奖励，B类给予最高30万元一次性奖励。
	符合条件的企业或单位
	财政补贴
	区人才服务中心、区发改委、区工信和科技局、区财政局
	湖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湖滨区支持科技创新发展若干财政政策措施的通知》（三湖政办〔2023〕7号）
	0398-3058983
0398-2958668
0398-2958528
0398-2957357





